附件1 
分类标准
A类监管企业
属于池州市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排污单位直接纳入A类监管，并从其规定管理。
纳入A类监管的排污单位首先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守法状况良好，近两年内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2.落实环境应急管理和风险防控措施，近两年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3.上一年度省级和市级环境信用等级被评为环保诚信的。

B类监管企业
未纳入A类监管的排污单位但符合生态环境管理上级部门提出的其他管控要求，按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管控情况分类纳入B类监管：
1.排污单位按照锅炉、工业炉窑或VOCs等主要排放口配备大气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省、市、县的监控设施进行联网；
2.排污单位废水纳入集中式污水治理设施的；废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的，按要求申领排污许可证并从其规定管理；废水处理后直接排放的，对废水总排口与一类污染物车间排口配备水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省、市、县的监控设施进行联网；采取有效措施实时记录用排水信息的；
3.对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配备视频监控设备、智能称重设施，并与省、市、县的监控设施进行联网；
4.上一年度省级和市级环境信用等级被评为环保良好的；
5.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管控情况同时满足A类、B类纳入条件的，按A类进行管理。

C类监管企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入C类监管：
1.涉及生活垃圾集中焚烧、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收集、贮存和处置经营活动、城乡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业集聚区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的企业；
2.较大及以上环境风险等级的企业；
3.上一年度省级和市级环境信用评价等级为环保警示企业和环保不良企业；
4.近两年内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
5.近两年内发生过突发环境事件的；
6.其他不适宜纳入的A类和B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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